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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监管部于 2020年 2月 28日发布

《关于对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问询函【2020】第 5号），具

体内容如下： 

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伯朗特）董事会： 

我部在日常监管工作中注意到以下事项： 

近日，我部接到市场反映，你公司在日常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中发布如下内

容：公司拟发展108家一级应用商，每家一级应用商发展108家二级应用商，每

家二级应用商发展108家三级应用商，规划完成后，你公司销售数量将达到

50,388,480台，销售金额突破1.43万亿元人民币；为鼓励一、二级应用商发展

下级应用商，你公司规定根据下级应用商签约数量对一、二级应用商发放奖金，

一级应用商最高奖励214.00万元人民币，二级应用商最高奖励21.40万元人民

币。此外，你公司董事长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如下内容：你公司一级应用商将全

部新三板挂牌并实现转板上市，一、二级应用商从新三板开始实现资产证券化，

公司市值将增值10,000.00亿元人民币。 

请你公司： 

（一）说明上述宣传是否符合我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则，是否导致挂牌公司

在其他媒体披露信息的时间早于在规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时间； 

（二）详细介绍资产证券化概念和三级应用商体系，说明各级应用商相关

标准、应用商体系建设的具体规划、资产证券化的业务规划与进展，并结合应

用商资质、财务指标等因素说明挂牌、转板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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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各级应用商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定价是否具有公

允性，并结合销售返点、发货回款等因素详细说明你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说明自身销售模式是否属于“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

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

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

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是否存在违反《禁止传销

条例》的行为。 

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

于5个转让日之内将有关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 

特此函告。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进行书面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